


— 2 —

合每月“安全管理教育日”组织一次全员预防高处坠落事故安全

培训教育。二是要结合每日晨会制度，对涉及高处作业的班组和

“三违”人员进行重点教育培训。

（二）强化作业人员资格审查。一是要对高处作业人员体检

情况进行一轮全面排查，严禁患有高血压、心脏病的人员从事高

处作业。发现作业人员出现身体不适、疲劳过度、精神不振等情

况时，禁止从事高处作业。二是加强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管理，

从事高处作业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取得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特

种作业操作资格证，对特种作业人员证书临期的提前组织申报考

核。未取得特种作业人员证书或证书过期的不得从事相关工作。

（三）强化安全防护用品保障。一是要对安全帽、安全带进

场验收、检验检测及发放和使用情况开展一轮全面排查，严禁发

放、使用未经检测合格的安全帽、安全带。二是项目安全员、网

格员应每天对高处作业人员佩戴及使用安全防护用品情况进行

检查，发现违章行为及时进行处罚教育，并在“三违曝光台”进

行公示。

（四）强化关键节点风险管控。一是要将预防高处坠落措施

作为专项施工方案中的重要内容，结合工程实际编制可具操作

性、有效性预防高处坠落的保障措施。二是作业过程中应严格按

照方案进行施工并组织验收，重点关注各项防护措施是否设置到

位。验收不合格的，一律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。三是要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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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现场巡查检查，对危险性较大的工作点位安排专人看护。

（五）强化强制性标准执行。在建项目要严格落实《建筑与

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》等强制性标准要

求，监理和施工单位要严格对照标准对高处作业方案的编制和执

行情况进行审查和检查，强化现场安全管理。一是在坠落高度基

准面上方 2m 及以上进行高空或高处作业时，应设置安全防护措

施并采取防滑措施；多工种垂直交叉作业存在安全风险时，应在

上下层间设置安全防护措施。严禁在未固定、无防护设施的构件

及管道上进行作业或通行；二是预留洞口、通道口、电梯井口等

孔洞及无围护设施或围护设施高度低于 1.2m 的楼层周边、楼梯

侧边、平台或阳台边、屋面周边和沟、坑、槽等边沿应采取安全

防护措施，并严禁随意拆除；三是各类操作平台、载人装置应安

全可靠，周边应设置强度、刚度、稳定性足够的临边防护，不得

超负载；四是雷雨、大雪、浓雾或作业场所 5 级以上大风等恶劣

天气时应停止高处作业。

（六）强化隐患问题整改落实。一是要对本次检查发现的隐

患问题建立台账、分析原因，定人、定时间、定措施组织整改，

逐一销项；二是要对 9 月开展的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理行动

巩固提升阶段第二轮全覆盖检查整改情况进行再次确认，确保隐

患整改到位、制度落实到位、人员教育处理到位；三是要对直爬

梯塔吊的速差式防坠器或安全绳自锁器等防坠装置设置进行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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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检查，尚未安装的要立即补装完毕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在建项目自查（11 月 1 日至 11 月 10 日）。各在建

项目严格按照方案要求开展自查，立即开展整改。检查与整改记

录经有关参建各方签字确认后上传至江苏省建筑施工安全管理

系统（以下简称省安管系统）。

（二）主管部门督查（11月 11日至 11月 20 日）。各地住

建部门和安全监督机构对在建工程进行专项抽查，抽查比例不少

于在建项目的 10%，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责令立即整改，并在

省安管系统开具检查记录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。

（三）市住建局督查。市局将在“四不两直”常态化督查中

重点检查在建项目及主管部门专项治理工作完成情况。对完成情

况不佳的项目和地区予以通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“系列专项”治理行动，杜绝厌战情

绪、松懈心态，保持力度不减，干劲不松，认真开展每月小专项

治理工作，组织辖区在建项目认真开展自查，坚决落实整改。要

系统分析本地区检查数据，针对本地区存在的共性问题和突出问

题，加强制度性防范。请各县（市、区）主管部门于 11月 22 日

前将小专项工作开展情况和检查数据汇总表（附件）上报我局。

联系人：熊健，联系电话：189219052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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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11月小专项开展情况汇总表
填报地区（单位）：

项目自查情况 专项检查情况 实施惩处情况 其他情况

项目
总数

完成
项目
数

发现
隐患
数

整改
完成
数

派出
检查
组数

检查
项目
数

一般
隐患
数

整改
完成
数

重大
隐患

整改
完成
数

经济
处罚

警示
约谈

信用
扣分

通报
移送
有关
部门

公布
执法
典型
案例

挂牌
督办
重大
隐患

召开
调度
会议

印发
通报

特色
工作
开展
情况

注：移送有关部门的事项需注明各个部门的名称和起数。



— 7 —

附件 2
高处坠落隐患专项治理行动检查表

工程
名称

建设
单位

监理
单位

施工
单位

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检查人

1 安全生
产责任

1、建设单位是否及时拨付包括高处作业施

工在内的各项安全施工措施费用

2、监理单位是否认真审查专项施工方案中

的防高坠内容

3、监理单位是否开展防高坠重点巡查

4、监理单位是否及时督促施工单位开展隐

患整改

5、施工单位是否按规定制定危大工程防高

坠措施

6、施工单位是否认真开展防高坠、反三违

巡查

2 防护
用品

1、作业人员是否按规定佩戴安全帽、安全

带

2、安全帽、安全带等防护用品是否符合标

准

3 安全网
1、在建工程外侧是否采用密目式安全网封

闭，网间是否严扣

2、安全网规格、材质是否符合要求

4 临边洞
口防护

1、临边洞口防护是否符合规范要求

2、电梯井内每隔两层（不大于 10m）是否

设置安全平网

5 高处
作业

1、严禁在未固定、无防护措施的构件及管

道上进行作业或通行

2、高处作业是否执行合理的作业顺序，垂

直交叉作业是否有防护措施

5 通道口
防护

1、防护棚搭设是否符合要求

2、建筑物高度超过 24m，防护棚顶是否采

用双层防护防护棚的材质是否符合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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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攀登
作业

1、移动式梯子的梯脚底部是否垫高使用

2、折梯使用是否有可靠拉撑装置

3、梯子的制作质量或材质是否符合要求

7 悬空
作业

1、悬空作业处是否设置防护栏杆或其他可

靠的安全设施

2、悬空作业所用的索具、吊具、料具等设

备，是否经过技术鉴定或验证、验收

8 操作
平台

1、平台是否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经设计计

算

2、平台搭设是否符合专项方案要求

3、操作平台四周是否按规定设置防护栏杆

或设置登高扶梯，强度、刚度、稳定性是否

足够。

4、是否在明显处设置限定荷载标牌，严禁

超载作业。

9 安全培
训教育

1、是否开展高处作业专项安全教育培训

2、作业前是否开展高处作业安全技术交底

10 人员资
格管理

1、高处作业人员是否均体检合格

2、特种作业人员是否均持证上岗

11 隐患排
查治理

1、各类专项行动发现的问题是否整改到位

2、直爬梯塔吊防坠装置是否安装到位

整改要求：

建设单位：

（章）

年 月 日

监理单位：

（章）

年 月 日

施工单位：

（章）

年 月 日

监督机构检查人员（监督机构抽查时填写）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检查人应填写实际参加检查的人员（包括建设、监理、施工或专业人员）


